
法院就臨時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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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名人召開債權人會議。 
 債權人可以親身或授權他人代表出席。 
 債權人可以投票贊成或反對債務人的建議

（提出修訂／不修訂其建議）。 
 會議可以延期，但不可超逾 14 天。 

在代名人 (通常是一名會計師或

律師)的協助下，債務人須擬備一

份還款建議，並向高等法院申請

臨時命令。 (見備註 2) 

如果債務人的建議 不獲多數票接納 (見備註 
5)，主席須在會議召開 7 天內向法院報告會議

結果。 
 

備註 1:  這份單張所引用的條文及規則是參照《破產條例》(第 6 章) 的條文及規則。 
備註 2:  債務人須向代名人繳存一筆 12,150 元的款項，以支付代名人將會招致的有關費用、開支及酬金 (規則 52A)。 
備註 3:  法院不得頒布臨時命令，除非債務人在 12 個月前並沒有曾作出臨時命令的申請 [第 20C(1)(c)條]。 
備註 4:  在臨時命令有效期間，不可提出任何訴訟、法律程序或任何破產呈請，而所有訴訟均須擱置 (第 20 條及規則 122G)。 
備註 5:  多數票是指債權人親自出席或由代表出席並就該決議表決的債權價值四分之三以上 [規則 122R(1)]。 
備註 6:  破產管理署署長可以查閱代名人的帳目及紀錄 (規則 122ZA)。 

 
                                                                      (2004 年 7 月修訂) 

在有關申請進行聆訊前，代名人須向

高等法院提交一份報告。 

代名人實行自願安排，並擬備周年報告提交法院、債權人及債務人。 
(見備註 6)。 

待自願安排完成 (或失敗後)，代名人須把通知書和報告送交法

院、破產管理署署長、債權人及債務人。 (規則 122ZC) 
 

如果法院拒絕批出臨時命

令，事情即告完結。 
債務人在未來 12 個月內不得
提出新申請。  (見備註 3) 

如果法院批出臨時命令，債務人或代名人須盡快將一份文本送達破產管理

署署長。(見備註 4) 

除非法院另有指示，否則臨時命令

便會於到期時失效，而事情亦告完

結。 
債務人在未來 12 個月內不得提出
新申請。 (見備註 3) 

如果債務人的建議 獲多數票接納  (見備註 
5)，主席須在會議召開 7 天內向法院報告會議

結果。主席亦須把以下資料向破產管理署署長

報告，以便註冊記錄，予公眾人士查閱： 
 (規則 122X) 
 
1. 債務人的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及地址， 
2. 該項安排獲批准的日期，及 
3. 代名人的姓名及地址。 


